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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67 证券简称：海正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5-70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于 2025 年 11 月 19日在台州总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

会议董事 9人，亲自参加会议董事 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肖卫红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关于浙江海正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椒江全资子公司并推进宠

物处方粮项目的议案；

为把握宠物大健康产业发展机遇，依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浙江海正动物保

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动保”）在宠物药品领域的资源积累，推进业务

向宠物营养健康领域延伸，董事会同意海正动保使用自有资金 1亿元，在台州市

椒江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宠物处方粮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海正动保拟设立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海正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冀伟

4、经营范围：宠物食品（含处方粮）、饲料及添加剂的生产与销售；宠物

营养健康产品研发等。

5、经营期限：长期

6、公司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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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册地址：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46号（租赁）

8、股东及出资方式：海正动保拟以现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0%

以上新设子公司基本信息为暂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信息

为准。

（二）宠物处方粮项目

1、项目建设规划：项目选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项目投资 2亿元，股东

出资 1亿元，项目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建设期 24个月，第二阶段扩建产能

并完善配套。项目达产后，预计新增宠物处方粮年产能 10,000吨。

2、项目主要内容：建设 2条智能化宠物处方粮生产线（含智能配料、膨化、

干燥冷却、高速包装系统）；同步建设仓储中心、检测实验室及辅助工程。

为保证海正动保新设子公司及建设宠物处方粮项目的顺利开展，董事会同

意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新公司组建、资产出资交割、处方粮项目推进等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出资协议、办理出资手续、协助新公司办理工商登记以及其他

与新公司组建、运营有关的具体工作以及处方粮项目的相关工作。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瀚晖制药有限公司与华东合成生物学产业技术研究院

签署《技术合作开发合同书》的议案；

为进一步补充公司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产品覆盖版图，促进合成生物学产

业的发展，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瀚晖制药有限公司（简称“瀚晖制药”）与华东

合成生物学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华东院”）签署生物法合成抗凝血活性

生物工程肝素药物的技术开发及产业化《技术合作开发合同书》。

（一）华东合成生物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基本情况

单位类型：事业单位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石祥路 700号 3幢一层

法定代表人：郑裕国

开办资金：16.13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105MB1P97425X

有效期：自 2024年 03月 27日至 2028年 02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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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业务范围：支撑生物工业转型升级。构建包含生物合成产业技术研

发、中试放大、工业化生产、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的全链条工程技术平台产业技

术战略、规划、发展研究产业管理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产业技术研发应用等方

面科研设施、科技信息服务的提供等。

（二）《技术合作开发合同书》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乙方：华东合成生物学产业技术研究院

1、本合同项下生物法肝素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是甲乙双方对抗凝

血活性生物工程肝素药物（以下简称“产品”）的原料以及从原料到制剂的研发

合作，使得产品能够达到合同约定的、符合《生物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

（2020年第 43号）规定的标准。

2、在本项目中，甲方负责项目的整体规划、运营和管理，提供项目经费；

乙方负责原料工艺路线优化及产业化放大，并且就乙方背景知识产权，同意授予

甲方一项排他的、付费的、可分许可的使用许可。

3、项目费用及结算方式

本项目合同金额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

（1）首付款人民币 3,000万元（含税），作为乙方前期研发投入的补偿及

启动项目研发和小试研究的经费。

（2）乙方在甲方场地完成产品中试放大验证技术指标，并形成技术包后，

向乙方支付里程碑付款人民币 3,000万元（含税）。

（3）在产品获批上市后的 10 年内，甲方按照每年商业化产品净销售额的

一定比例向乙方支付销售提成，累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税）。

董事会同意瀚晖制药与华东院合作生物法合成肝素项目，并授权公司管理

层在上述交易架构的基础上，具体操作该项目后续落地事宜。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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